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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民政局文件
广市民〔2021〕40 号

广元市民政局
关于印发《2021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县区民政局、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务保障局，局有关科

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我局 2021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进

一步提高民政部门监管效率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

盖要求，制定《2021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》，

现印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实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全覆盖、常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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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应按照国务院和省、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场监管部门实

现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“全覆盖、常态化”的工作要求，对

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，应

立即实施检查、处置；需要立案查处的，按照行政处罚程序规定

进行调查处理。对上级和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执法检查按照统一

部署开展。

二、细化措施，统筹推进监管计划全面完成

（一）厘清职能职责。各牵头科室要按照抽查计划，根据《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制订并公示工作方案，组织抽取

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，依法实施执法检查，录入公示检查结果。

各业务科室要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做好检查配合工作，并指导县

区和经开区做好本业务条线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工作方案制订和公示。抽查检查工作方案应当包

括检查时间、检查事项、检查人员的范围和抽取方式、检查对象

的范围和抽取方式，以及检查结果记录等内容。抽查检查工作方

案制订完成后应在本局或本地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后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人员和检查对象抽取程序。执法人员库和检

查对象库的建设和随机抽取应统一开展，抽取比例不得高于计划

比例。随机抽取方式采取信息化技术随机摇号抽取,抽取过程可

邀请纪检监察机关、公证部门、市场主体或社会第三方进行现场

监督。

（四）加强抽查检查的实施。每一批次抽查检查应在完成随



— 3 —

机抽取和选派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实施。检查方式按照计划确定

的工作方式依法进行，检查情况所使用文书的记录内容，应当涵

盖抽查事项清单所列内容，并符合抽查工作规范要求。

（五）做好检查结果的公示和运用。

各项检查结果的录入公示在检查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，

抽查计划完成率和抽查结果公示率均须达到 100%。抽查结果依

法属于不公示内容的，应当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批后纳入不公示信

息。对抽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要按照“谁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

则做好后续监管工作衔接，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牵头部门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之前将抽查工作总结报送

市局办公室，内容主要包括抽查数据、工作中典型做法和出现的

新情况新问题。各县区局、经开区分局应当结合市局监管计划，

按照“全覆盖”要求，制订本局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计

划，并在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将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总结报送局办公室。对于市局计划中已经满足县区局、经开

区分局监管要求的事项，不重复列入本单位检查计划。

联系人：李烨，电话：0839-3222066。

广元市民政局

2021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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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计划

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科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备注

全市社会团体

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

行办法》（民社发〔1996〕

10 号）

第二条

社会组织管理

科
5% 1 2021.6-2021.12

全市民办非企

业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

检查办法》第二条 第三

条

社会组织管理

科
10% 1 2021.6-2021.12

全市养老机构
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

第四十二条
养老服务科 70% 1 2021.6-2021.10

全市社会公共

墓地、殡仪馆、

殡仪服务站

《国务院殡葬管理条

例》第三条

社会事务和儿

童保障科（区划

地名科）

70% 1 2021.6-2021.10

全市慈善组织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

法》

福利慈善和社

会工作科、社会

组织管理科

100% 1 2021.6-2011.10

广元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5 日印发


